苏州大学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章程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名称为苏州大学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

第二条 本会是主要由本校留学人员组成的联谊性组织。

第三条 本会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通过宣传学习和组织各种活动，广泛联系、组织、动员和服务校内留学人员，凝聚广大留学人员的智慧和力量，为把我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献计出力，为不断提高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努力扩大学校影响力和知名度，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四条：本会成立于2006年，前身为苏州大学归国学者联谊会。2019年经江苏省欧美同学会批准更名为“苏州大学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本会会址现设在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纵横楼330室。
第二章 任务

第五条 组织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统一战线理论，落实党和政府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对会员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第六条 围绕苏州大学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发挥会员的专业特长，开展建言献策、参观考察、专题调研、学习研讨、咨询论证等各项活动。

第七条 宣传留学人员的工作业绩、学术成果和先进事迹，举荐优秀人才。
第八条 了解会员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做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发现、培养、使用、管理、服务工作。
第三章 会员

第九条 有意愿加入本会的会员，是指在国外留学或访学一年以上，归国后目前在我校工作的在职人员，同时应在本业务领域中有一定影响；一般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标准）。

第十条 本会会员，一般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秘书处提请会长会议（日常工作由常务副会长负责）批准，可成为会员。
第十一条 本会会员可参加本会组织的学习、联谊等各项活动。

第十二条 本会会员有退会的自由，但应书面通知本会。会员有严重违法违纪或者违反章程的行为，本会按程序取消其会员资格。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本会的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由理事、常务理事组成。设会长一名、常务副会长一名，副会长四名、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两名，组成会长会议，主持理事会日常工作，重要事项由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重大事项由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十四条 理事名单由会长会议提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由统战部提名，经理事会协商决定，理事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十五条 根据工作需要，经理事会商定，邀请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校领导为本会顾问和名誉会长，推荐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院士及其他取得重大成就的留学人员作为荣誉会员并报请校党委统战部审批。
第十六条 理事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会议，讨论本会的重要事项并定期举办评优活动，表彰对校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有突出贡献的会员。

第十七条 在会长会议领导下，秘书长负责处理本会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经费

第十八条 来源：①党委统战部支持的活动经费； ②社会团体的捐赠； ③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十九条 用途：主要用于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二十条 管理：由欧美同学会秘书处负责管理，并在理事会上公布使用情况。

第二十一条 其余未尽事宜由理事会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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